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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大校办〔2024〕88 号 

 

 

2024  

 

各学院（单位）、各部门： 

《江南大学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助理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

已经 2024 年第 16 次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

2025 年 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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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 

 

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

社会开放的意见等精神，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，加强我校

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助理（以下简称大仪助理）管理工作，按照“按

需设岗、明确职责、严格考核”的原则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设置大仪助理岗位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仪器设备加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系统（以

下简称开放共享系统）且单台（套）价值 4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； 

（二）仪器设备年使用机时数达到大型仪器设备的合格使用

机时 1200 小时及以上，并在学校非工作时段有开放共享需求； 

（三）仪器设备管理规范，符合相关统计和上报要求。 

第二条  大仪助理须为我校在籍学生，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

心、身心健康、学业成绩优良，通过学校实验室安全考试且成绩

优秀并具备一定的应急处理能力。 

第三条  大仪助理应深入了解仪器设备的性能，掌握聘任岗

位大型仪器设备操作规范，接受机组管理人员相关工作培训，掌

握相关分析测试技术，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。 

第四条  大仪助理须协助机组负责人做好日常实验测试记

录、仪器维修保养、环境卫生及安全工作，并为非工作时段有测

试需求的用户做好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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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校级大仪助理纳入我校勤工助学管理体系，预算确

定、岗位申请、审批及管理依据勤工助学管理部门要求，具体聘

任与管理工作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，聘期一般为一年。学

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聘任院级大仪助理。 

第六条  校级大仪助理设置只限于各学院（单位）仪器中心

实体平台的仪器设备，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分

配各学院校级大仪助理岗位数量。满足条件的大型仪器设备负责

人可向学院提出设岗申请，学院同意后汇总提交实验室与资产管

理处审核，经批准方可设岗并聘任校级大仪助理。 

第七条  学院组织机组负责人定期对大仪助理的出勤记录、

工作态度和职责完成情况等方面进行客观评价，将考核情况报学

校审核，并视工作情况发放勤工助学酬金。对表现出色、成绩突

出的助理授予“优秀学生员工”称号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

负责解释。原《江南大学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助理管理办法》（江大

校办〔2018〕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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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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